
小美的妈妈再嫁了，她今年四十岁，嫁给了
一个小她六岁的男人。领结婚证的当天，新婚
夫妻带着小美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去了市里最
高档的酒店，大人们喝红酒，小孩子喝红茶。

他们不打算办婚礼，但她还是频频到婚纱
店去，虽然没有正经的仪式，但是不代表他们
的婚姻是不认真的。如果为了穿婚纱而举行
婚礼，那就违背了她不想声张的初衷，于是他
们干脆轰轰烈烈地拍了十几套婚纱照。

婚纱比结婚证更能代表婚姻，这是浪漫女
性的心声。除了父母，她没再和别人说自己再
婚了，父母自会为她打点这些。她希望某一天
挽着丈夫的手走在街上时，碰巧遇上了之前的
熟人，微微一点头，被他们默认了便好，毕竟如
果当时不解释，以后也就不用再解释了。

五年前的夏天，她和小美又搬回了这个
家，十年前第一次住进这里时，是租住，后来她
手头有了点积蓄，就把房子买了下来，从此，不
用再过付房租的生活。一楼的老奶奶问她们，
怎么对这么一个旧房子念念不忘，再攒几年
钱，买个新房子不比这强得多。

但天底下哪还有这样可以便宜行事的
家——不用再花时间重新适应新环境，精
力全部用来工作与学习不是更好。她和小
美都是巨蟹座，像寄居蟹，需要一个永恒的
归宿。

搬家工人上下楼时制造的巨大声动，
引得隔壁邻居走出门来。她以为影响了别
人休息，于是还没等对方开口，便先表达歉
意：“实在对不起，我们尽量早点收工。”他
尴尬一笑：“没关系。”转身抬起一个箱子，
准备帮忙往门里送，“请您让一下。”她听话
地让开了，乖巧地站在一边，脸上带着抱歉
的微笑。

那段时间，小美在上六年级，正在准备考
级，临时几天都住在同学小琴家里。为了聊表
心意，她便为两个女孩准备一天的饭菜，中午
开饭前给她们送到传达室。为了两头都照应
上，她一离开家，便让工人们暂时先不要干活。

一次，她在学校看到小美，便直接把两个
饭盒递了过去：“这几天忙死我了，从前的老邻
居都搬走了，不然我不在的时候可以让他们帮
忙照看会儿。”

其实那天打过招呼的隔壁邻居，连着好几
天都来帮她搬过东西。聊着聊着，聊出了他的
职业，他叫林健，是个墙绘设计师，时间自由不
必每日去公司打卡，只要能交出被别人看得上
的作品，那么公司不倒闭，他就不会失业。
“多幸福啊，可以天天在家，这样的生活真

让人羡慕。”
“天天待在家也很容易腻烦，还要发愁如

何填饱肚子。”
“那林先生一定精通厨艺吧。”
他笑道：“一点不在行，在吃上倒算个行

家。不像您，一看就是厨房达人！”
听别人说客套话，对她来说是一种折磨，

总要用很多肢体上的动作来掩饰不安，比如脸
红、微笑，来试图表达自己并不具备那种特质。
“哪里哪里，不过是妈妈给孩子做饭，谈不

上擅长，不过我倒是很喜欢。”
水开了，她站起身去泡茶，林健忙说不

用。她走进厨房找新的茶叶罐，他就站在厨房
门口跟她说话。一靠近厨房，他的步子就倏地
变小了，因为这里的空间实在有限。望进去，
地方那么小，每一个角落都堆满了瓶瓶罐罐，
看上去，显得有些拥挤而杂乱，但这对她们母
女二人来说，却刚刚好。

为了缓解尴尬，他连忙找了个话题：“看
到你家厨房，让我想起小时候，想起妈妈做的
菜……”

她笑了笑：“那林先生一定很喜欢妈妈做
的菜吧。”
“谁不喜欢呢。”他笑道，“只要不是太难吃

的话。”
她红着脸也跟着笑了起来。
从那以后，林健成了这个家的常客，每天

总要来几趟，帮忙收拾，跟她聊天。不过等一
周后家里彻底安顿下来，他反而不再登门了。

晚上，她顶着光线微弱的灯，把箱子里的
书一一归入书架。

“以前就跟你说，书看过了就要在心里记
住嘛，那样就可以省一车的花销了。不过以后
好了，不用再搬家了，除非这栋楼房拆迁。”

小美一边解方程式，一边自嘲道：“可是妈
妈，一个人恋旧大概是因为新的环境不好，万
一我们以后遇到更好的呢。”

她终于忙不动了，坐在没收拾完的一个大
箱子上：“累的又不是你，你只需要坐在教室里
好好上课，等我搞定了一切，再把你接过来。
搬家这个词说得好听，实际上就是一场流亡。”

腰上的酸痛一点点地蔓延，如果眼前还有
数不清的箱子，那索性就去睡了，反正今天也
忙不完，不如留到明天再干，但是眼看胜利在
望了，便总想通宵干一场。
“每次搬家，都要先安排出一张床，有床就

有了家。”她半拧着身体，把一条波点绿色床单
往前尽力抖开，姿势就像是在跳舞。

擦擦额角的汗，回头一看，小美已经趴在
桌上睡着了。现在是六月，这个偷凉的觉应该
是不自觉溜进去的。她没去唤醒女儿，下意识

低下头，端详起膝上交叉放着的双手。
她已经三十五岁了，几十年的时间一眨

眼就过了。回过头看看旁边熟睡的小美，女
儿正值十几岁的花季，让她忍不住想起了自
己的青春。

十几年前，她在并不情愿的状况下就成了
一名妻子。新鲜感很快消失殆尽，她开始对这
一切感到兴趣索然。于是，那场婚姻就成了一
个在夏天才开始开花，并且连结果、衰老的过
程，也结束在同一时期的故事。

五年后的一个傍晚，那个男人的夫性戛然
而止，而她的妻性却绵延至今，不单是因为女
儿，大概也是女人的天性如此。

小美打了个呵欠，伸了个懒腰，像个可爱
的小动物。
“你醒了？累了就早点休息吧。”
小美揉着眼睛：“妈，您干什么呢？”
“想给你做条裙子。”
“哦，我看看……穿在身上

小小的，没想到铺在床上是这
么一大块布，感觉好浪费。”小
美凝视着母亲的动作，把一只
手伸向旁边一块天蓝色的布，
“这块是用来做什么的？”

“啊，那个啊，暂时还没想
好！”她把缝了一半的裙子在半空中抖开，“看
看合不合适。”那衣料像是一块固体颜料，被
年轻的身体撑开，就像颜料化在水中，一举一
动都成了涟漪。但是身在福中的小美只顾说
着：“那还剩下一块布。”
“是呢，剩就剩下吧。”她蹲下身，正准备按

着女儿的身形做些调整，仰头看了看小美，笑
着说。

第二天，林健来的时候，她正在改那条裙
子，一见到是他，裙子不知不觉便在手里滑了
半寸。一阵凉风吹过，她能感到自己的头发在
往后轻轻飘。

今天的他看起来似乎格外英俊。
他把带来的东西递过来，她忙说：“怎么没

提前打个电话？我最近又要上班去了，万一家
里没人岂不是白跑一趟。”

尽管她让出半个身位，他还是只站在门槛
上，保持着礼貌的距离，笑道：“你买菜回来的
时候，我听到开门的声音了。明知道你在家，
就省得打电话再问一遍了。况且我也不会打
扰你太久，给你带了点老家的水果，重要的是
这两张票，想早点给你送过来。”他把一直拿在
手里的两张红纸递给她。

她接过来一看，是两张滑雪票，急忙对他
说道：“这太破费了，再说我和小美也不太会滑
雪，要不，您还是和别人一起去吧。”

他笑道：“去散散心也好，而且你不用担
心，后天是周末，我朋友正好要去那个滑雪场
附近办事，顺便送你们过去。”
“那就更过意不去了。”
“如果让你为难，那我也要过意不去

了。其实，这算你帮了我的忙，没让它们白
白浪费……你就别客气了。”
“那我……就收下了，哎呀，真是，都没顾

上进屋说话，您快进来喝杯水。”
“不进去了，我等会儿有事还要出门。”
“那就改天再来做客吧。”
他点点头，转身走了。
晚上，她在厨房刷碗的时候，把滑雪的事

情说给小美听。小美坐在圆桌旁写作业，许久
没说话，她们之间隔着一层毛玻璃，她不由侧
头朝里望了一眼，关切地问：“怎么了？”小美在
转椅上转来转去，摇头晃脑地说：“我得想想。”

她笑着摇摇头，对着水池里的碗说道：“我
看你还是想去的。”
“我看是妈妈想去吧。”
“你明知道，你如果不去的话，我是不会去的。”
“那就都别去了呗。”
“那你林叔叔该失望了……”
“说到底，你还是为了别人，都想好了还问

我干什么。”小美心不在焉地翻着书。
厨房里忽然传来碗掉落在地摔碎的声音，

她连忙弯下腰去收拾，小美被她关在了门外。
“先别进来，会伤到手的。”她是不想被小

美看到自己现在的样子，她抬手擦了擦眼泪。
小美将手贴在门的毛玻璃上，看到母亲蹲

在地上不知忙着什么，好久都没站起来。再开
门时，水流声先流出来。

“人家小时候在冰上摔过跤，难免会害怕
嘛……去就去嘛，比我还像小孩子，不去就不
高兴。”小美嘟着嘴说道。

她笑不出来，感觉脸上不自觉地又有泪水
滑落。

孩子毕竟是孩子，那天，小美只用五分钟，
就从最不爱滑雪的孩子，变成了最爱滑雪的孩
子。玩得正开心，小美抬起头，忽然看到一个
熟悉的身影，便指给妈妈：“是那个叔叔。”她直
起身来时他正好走了过来，“提前赶完了工作，
顺便到这里来看看。”

小美一双乌溜溜的眼睛盯着他，而他看着
妈妈。小美有些防御性地将身体靠向妈妈，却
忘了这是在雪地上，一个没站稳，母女二人一
齐摔了下去。他第一反应便是将手伸向她，她
反应过来，迅速起身拉起小美。

这一切都被小美看在了眼里，女孩甩开两
人，用力向前滑去，心里隐隐地不舒服，回头一
看，妈妈和那个叔叔的身影紧紧靠在一起……

小美站在原来的地方，仿佛一下被他们拉
得好远。在小美心里，有一些东西好像发
生了变化，小猫咪的行走方式是蹦跳的，
但是波斯猫的脚步是优雅的，后者才有爱
情吧。小美的脑袋有些乱，不知在想些什
么，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妈妈一定是比自
己更先知道林叔叔喜欢她的。那么接下
来呢，他们会谈恋爱吧——小美想到，妈
妈也是女人，小美能够理解女人的恋爱，
但是她对母亲的爱情有些无所适从。妈
妈和林健的爱，不是日久情深，它是一株
新发芽的嫩苗，那会使母亲回到结婚前，
拥有小美之前的一种情结里，嫩苗会越长
越大……小美仿佛成了一个旁观者，站在
时空之外，目睹着眼前的二人幸福地结为

夫妻，而此刻的自己，仿佛是个多余的人。
既然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女孩，无法轻易地

接受一个父亲，那就把他当做一个男人看待，
一个抢走她母亲的男人，小美想，也许只有这
样，她才能谅解他的爱情。于是，小美会偷偷
拿起林健买给妈妈的香水，在窗帘上喷上一
点，那味道会流连很多个夜晚，就像初恋。

也许不知道哪一天，小美的嗅觉就会替自
己答应了他与妈妈的爱情。

没人会想到那段时间里最痛苦的人其实
是她，他们本以为她是最快乐的。在他给她那
些暗示后，她就隐隐不安了，在他向她告白后，
她更加如坐针毡。要是她不爱他该有多好，要
想拒绝一个自己真爱的男人谈何容易。

在左右为难的这段时间里，她沉浸在织毛
衣的快乐里，走线钩花，做着自己擅长的事，毕
竟只有在做连走神都不会出错的工作时，她才

感觉自己有资格为了爱情而
想念一个男人。

他已经十几天没出现了，
她全然不知滋味，只庆幸暂时
不用当面应对。可这天，她还
是忍不住去敲响了他的门，没
人来应，之后几天都没人来应。

“大概走了吧，也许永远都不回来了。”她
对自己说时，心中痛了一下，但一转念便已经
心无波澜。

走了就走了罢，她这十多年的孤单不是早
就习惯了吗。

一个月后的一天，有敲门声。她去打开
门，见到是他，心中豁然一声，里面还有一扇门
在无形地扇动着。
“你回来了？”她压抑着情绪，看不出是悲

是喜，“那就进来喝杯茶吧。”她略微低头，带着
淡如雪的笑容说道。氤氲的热气里，她把茶壶
高高地提起，脸在茶盏上浮现出来，水流哗哗
而下。

她把茶杯推给他，一个字都没问，仿佛知
道他就是为她的疑惑而来的。
“我离开一个月，并不是要不辞而别。”他

鬓角的黑发斜飞在眼前，燕子尾扫着桃花的春
气。他抬起头看她，她却低下头。
“是吗？”她不确定地反问道。
“我……”他鬓角的黑发贴在脸上，因为微

汗濡湿的缘故，“自己判断是爱你的。不是喜
欢，是爱，爱还代表了责任，如果你给我机会，
我想为你的快乐负责任。我一直在寻找一个
合适的时机，这种话当然该由男人来说，但是
如何礼貌又主动对我这个木讷的人来说还是
有一点难度的。我只想说，不求你听我几句话
就接受什么，只是希望你永远快乐，像是那天
在雪地里——发自真心的快乐。”
“可是，”她语气在闪躲，“我能给你什么

呢？你有自己的事业，而我还有一个十几岁的
女儿……像我这样普通的人，作为妻子能做的
或许只是每天丈夫回家时，明知故问地笑着对
他说‘回来了’，然后每天在厨房展示自己根本
不出色的厨艺。你大概不想要这些吧？”
“这些难道不是最珍贵的吗？再说，我

也同样很喜欢雪地里的你呀！我喜爱你身
上那些我目前为止发现的所有特质。”他摆
正了身体，“其实这次回家，我是去向父母说
这件事了。”
“你怎么这么草率！”她的身体微微动了一

下，她的不自信使她觉得自己仿佛背地里被人
商量了价码。
“我的初衷是，想在打扰你之前，先让自己

做好充分的准备。”
“他们怎么说？”
“我父母在这方面很开明，不然他们也不

会放任我单身到现在的。”
“可是，你到明年才三十岁……你对父母

说实话了吗？关于我们的差距。”
“是的，我对他们说，我喜欢的女人，拥有

我所欣赏的所有品质，我很想要珍惜她。”
“我不过是小美平凡的母亲。”
“哦，对了，说到小美，我知道你最担心孩

子。我自己感觉留给小美的印象应该还是不
错的，我们应该听取她的意见，我一定会得到
她的认同的。”
“我……”她欲言又止，“我还能说什么呢，

你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她脸色一沉，

似乎纯粹为哭而哭的样子，嘴里吐出一口幽怨的
气。可是，接下来，她笑着哭了出来，然后不好意
思地用手抹了抹眼角，顺势倒在了他的怀里。

小美把今天的日记记在心里：“那时候虽然年
纪小，但是也终究是个懂点事情的女孩子了。我
爱的不是妈妈爱的人，我爱的是妈妈的爱情。在
这个世界上，应该所有人都会对爱情感兴趣吧。”

小美望着台灯下墙面上的那层泛黄的空白，
似乎看到了几年前和妈妈还有新爸爸纠结在一起
的那个自己，在一片纱后面依然低着头，这样蒙眬
的视角也许是因为自己也看不清那时的自己。

后来，一双手伸过来扯去了那层纱，不是别
人，正是她的新爸爸，他带着一种坚定自信而分外
迷人的笑容，对惊讶得瞪大了眼睛的小美说：“小
美，快来帮你妈妈拉婚纱。”

她开心地扬起脸来，对他用力地回了一
声：“嗯！”
（作者系天津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在读。）

我是先熟识张景云的文字，继而熟识其人的。
当下写散文的人很多，但能凭借简短文字，便可令
人目光为其驻足的委实不多。张景云的文字如同
其人，知性且清澈：少煽情，多率性；少张扬，多沉
静；少铺排，多省思。读他的文字是需要细咂慢品
的，倘若视线仅仅粗略地从其字面上滑过，至多只
能领略到些许文字之美，却不可能领略其内涵的深
度、真切的生命体验，以及属于他个人的某种深沉
的感受力。这无疑也是我欣赏张景云文字的原因
之一。

通读《走进时光深处》这部散文集，没有华丽辞
藻的堆砌及对内容“海外奇方”般的渲染，而恰是在
于朴素、在于扎实、在于所提供给读者的历史感与
信息量。作者的思绪如奔驰的骏马，文章纵横开
阖，广征博引，既有一定的思想见地，又有激情感性
的文学意味。令人欣赏的是，作者在字里行间弥散
着的真情与温暖，让人感受到一种被关怀的呵护，
更有一份心灵被抚慰的熨帖。

在实用主义不断获得尊崇的今
天，文学创作的功利化和世俗化，已
成一种不可避免的事实，近些年来
的文学创作已越来越失去诗性的审
美质感，越来越依赖于客观的极端
体验作为阅读上的逻辑印证。在这
种审美趋势下，无论是对社会问题
的聚焦式再现，对历史记忆的现场
式演绎，还是对个人隐秘体验的迷
醉式临摹，对另类时尚生活的狂欢
性书写……许多作品，其实都在不
厌其烦地拥抱着所谓的客观真实，
很难让人们在阅读后感受到思想漫
游的光，领略到情感的共鸣与灵魂
飞升的姿态。

张景云致力于对人性善与美的
挖掘，朴素而优美的文字在潜移默
化间温润着读者心田，让人对生活
抱有希望的同时，也感受到一种审
美愉悦。当然，他的宽容与大度并
不意味着温情脉脉和缺少反思精
神，而是因为对于善恶有着明晰的
判断。作者更愿意用笔去点染人性
中的善，以此来温暖人们的心灵，他对春天浓墨重
彩的描摹，对人间真情不厌其烦的讴歌，都让读者
与他共同体味和感知到人生的美好。即使如他在
《邻居忆旧》中写到的像徐二爷那种带有某种悲剧
色彩的人物，读者也能从中读到某种温情与悲悯。
他写卢梭，写托尔斯泰，写罗曼·罗兰，写梭罗，写
帕慕克，倾慕中更不乏理性之光。作者在书中多
次写到读书的美好与重要性，他说“快乐的标志就
是忘掉自己，意识不到‘我’在哪里。就像我们人体
内的五脏六腑，当正常运转的时候，我们意识不到
它们的存在。而这种感觉，我们常常在读书的时候
能够找到……”他的这种感受，怕也是读书人的共
同感受。

张景云写“情”的文字踏实且扎实，气力丰沛，
充满了对至爱亲朋和对家乡的“热恋”，颇像一位画
家挥舞着热烈深情而又清新流畅的笔，描摹出家乡
变化万千而又清朗明快的美丽画卷。从十几岁离
开天津走入军营，张景云人生角色几经转换，也正
因了生活的历练，他的文字蕴含了充足的地气。他
的文章即使写到过去的那些困难日子，也几乎看不
到埋怨和哀怨，而是用写作抒发情怀、寄托理想和
对未来的期冀。

书中的许多篇什都采用了“童年视角”，而作者
笔下儿时的种种情境，无不以“情”为主线。童年回
忆，实际上是属于每个人自由精神的母腹，是人的
本真属性的安居之所，也是每个人“精神原乡”的重
要组成部分。而回忆中的亲情、友情、爱情，以及作
者对家乡的情愫，令那已逝去的乐园般的童年情

景，更能引起人们的审美快感。
他写母子情，《烛光里的母亲》写得荡气回肠、感人

至深。“母亲的微笑在蜡烛朦胧的光晕里，清晰而明亮，
她那清澈眼神和微弱的烛光，穿过悠悠的岁月，在后来
的日子里，一直温暖着我人生的记忆……”

他写夫妻情：“‘一纸家书报平安，红笺说尽相思
意！’就这样，信笺像勤快的鸿雁，来来往往，为我们传
递着信息和情感。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也许是前世的
缘分，这短短相处的二十分钟，决定了一世的姻缘，而
那一封封小小的书信，帮助我们搭起了一座情感的桥
梁，让我们牵手走在人生漫长的路上……”

他写祖孙情，在《咫尺天涯》中，作者把与女儿及外
孙的亲情描写得动人心弦：“在屋里，我走到哪，他都跟
着，并且嘴里不停地喊着：姥爷……姥爷……那一刻，
我觉得姥爷是我几十年来最好的称呼，也是天底下最
高的荣誉。”

如今，短视频社交网站的作品，往往在很短时间
内便刷新受众三观，如同倾泻而下的泥石流，尽可能

在第一时间内启动受众大脑内的多巴
胺反馈机制。张景云的表达方式无疑
是传统的，他坚信，文学绝不是单纯的
表达，无论科技如何进步，文学所肩负
的使命是不会变的。

应该说，这部散文集的作品，多半
系作者“在场”所得。有对作者自身生
活情感的摹画，有对当下现实生活的感
思，也有对作者人生生存处境的介入。
在作者笔下，人物事件全都成为作者审
美过程中的一连串文化符号，始终用一
种逆向评判的精神去重新审视它们，并
且用文化担当去叙述这些文化符号。
对于这部散文集而言，因为作者所知者
深，决定了书写内容的充实与厚重；因
为作者所见者真，所以行文并不以所谓
“技术要素”取胜。作者的叙事直呈较
多，这种传统笔法始终伴随着主体的悟
性，笔下意象缤纷，使得诸事物皆涂抹
了澄明的色泽。但其变化同样显而易
见，散文是一个带有内省倾向和自由天
性的文体，书中的不少篇章，作者兴之
所至、思之所至，打破章法限制，将过

去、现在、将来各个时刻互相渗透，并进行置换，这种
创作手法在《飞越漫漫的人生旅程》一文中，表现得尤
为明显。

读这篇散文时，我仿佛与作者一起经历了十几个
小时的空中旅程，其间穿插的回忆与期待，并不是毫无
依据，自由联想也不是漫无边际。意识中每一个鲜明
的意象，都是浸染在围绕它们流淌的“活水”之中，意识
活动向四面八方发散又收回，作为触发物的意象唯有
在意识活动中才有意蕴显出。作者在回忆，也在记叙，
却并不令人觉得枯燥，你会跟着作者的思绪起承转合、
“抽离”又“回归”，一点点接近美洲大陆，又随着飞机下
降……作者几次写到自己与妻子的手紧紧攥在一起，
而这一攥却又是千言万语。

书中的许多篇章都写到了历史和历史人物，作者
艺术地将过去、现在、将来交叉或重叠，寄情于历史与
人物的客体，一任思绪的千军万马一跃而过，尽兴地将
过往的感知交叠，任万端情思奔涌而出。从北固山到
武侯祠，从大漠戈壁到古城残垣，从“风雨雁门关”到
“黄河之水天上来”……以并不算太长的篇幅，承载了
厚重的至情至性至理，用思想组接起一幅幅发轫于历
史“时间深处”的场景与画面。

读《走进时光深处》散文集，不仅会使人热爱生活，
敬畏生命，还会使人滋生出美妙的艺术感受。作者引
领读者与自己进行真情实感的交流，并重获滋养与超
拔，体验到自己与他人与自然互依共存的喜悦，在走进
时光深处的同时，也重返了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
原乡”。

本版题图 张宇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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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诗三首
姜维群

爱之心
卜 蔚

本专栏面向全国高校在校生

投稿邮箱wyzkzhuanlan@sina.com

编辑手记：

晨光偷走枕的梦

星叫启明夜入梦，

摘星在手喜且惊。

醒来，

萤窗无萤有流星，

来之空兮灭在空，

原来，

晨光偷走枕的梦。

深 蓝

云团，和树撕扯

絮羽片片；

夕阳，被海吸住

赤焰烧天。

分秒，不疾不缓

夜色深蓝。

无 月

无月的空，

有风的夜，

遁去的云，

微摇的桅杆，

把星星钉满，

搅乱湖中天。

《爱之心》是一篇书写中年人爱情的小说。小美

的母亲在离异多年后结识了新的爱人，当她的青春因

为恋爱之心萌动而开始复苏时，正处于青春期的女

儿，也以另一种方式经历了爱的洗礼。

在作者笔下，主人公是小美的妈妈，她并没有自

己的名字，全篇都是用“她”“母亲”作为指代，这也暗

合了作者对这一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塑造，“她”顺从、

乖巧、低调、内敛、顾家，将孩子看得比自己更重要，几

乎具备了所有传统女性的特质。但这些在别人看来

可以称为优点的女性特质，反而成了她难以摆脱的束

缚，也是她自卑的来源。失败的婚姻留给她的只是一

个作为母亲的责任，在日复一日、习以为常的平淡中，

年纪尚轻的她逐渐失去了自我，爱情更成了她遥不可

及的奢望，以为自己注定一生都要习惯孤独。

而就在此时，爱情来敲门了。意料之外的邂逅，

让原本相依为命的母女二人之间，多出了一个“第三

者”，面对这个情感的闯入者，母女二人都发生了微妙

的变化，重获爱情的母亲唤醒了沉睡的自我，为是否

勇敢追求幸福而挣扎犹豫，女儿则因无法接受母亲被

“抢走”的现实，陶醉在对爱情的憧憬和幻想中……

小说作者卜蔚是一个医学生，从小喜爱文学创

作，《爱之心》是她小说的处女作。

尽管作者在驾驭情感关系和人物对话的处理上，

尚显稚嫩，但小说结构完整、逻辑有序，且主线清晰，

在人物塑造和两性关系上，有自己的思考和理解，作

为在校学生来说实属不易。卜蔚说她创作这篇小说

的初衷，是想书写由爱而产生的人性温暖，“爱”的力

量是巨大的，是生活中永恒的主题，“当某个生命如同

春芽萌发般地开启对爱的呼唤时，属于他的春天便会

如期而至”。

美好的爱情，无论悸动抑或伤痛，读起来总能沁

人心脾，在这春光明媚的四月，感谢卜蔚，让我们共同

体验到了内心涌动的爱与温柔。

插图 @小苎西


